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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任何

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电计量检测（湖南）有限公司、西安安诺乳

业有限公司、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

公司、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广西大学农牧产业发展

研究院、国信联合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宇、袁晓、王慧慧、曹小彦、陈锦良、原亚芳、刘辉、曾恒、彭凯、李理、

沈水宝、范长军、陆永驰、万幼敏、骆海彬。 

本文件代替GBACA-TS02-0047-2024，A1版本《乳制品（全脂羊乳粉）湾区认证技术规范》。与

GBACA-TS02-0047-2024，A1版本相比，除文字性编辑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订了名称，更改为：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乳制品（全脂羊乳粉）； 

——修订了 18 质量要求； 

——修订了 19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修订了 附录B（规范性）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指南。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年12月30日首次发布为 GBACA-TS02-0047-2024，A0版本； 

——2025年8月30日第一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47-2024，A1版本； 

——2025年12月22日第二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47-2024，A2版本； 

——本次为第三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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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要求编制，并与《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湾

区认证实施规则 乳制品（全脂羊奶粉）》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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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乳制品（全脂羊乳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湾区认证”乳制品（全脂羊奶粉）的评价要求，包括原料、厂房和车间、设施与设

备、食品安全管理、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控制、检验、贮存和运输、质量要求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全脂羊奶粉的“湾区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锡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族和 G族的测定 

GB 5009.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M族的测 

GB 5009.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 

GB 5009.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 5009.1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牛磺酸的测定 

GB 5009.2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 

GB 5413.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杂质度的测定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制品采样和检样处理 

GB 4789.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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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 

GB 126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T 22388 原料乳与乳制品中三聚氰胺检测方法 

GB/T 8186 挤奶设备结构与性能 

GB/T 20014.6 良好农业规范  第 6 部分：畜禽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7 良好农业规范  第 7 部分：牛羊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T 3818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乳与乳制品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 1178 牧区牛羊棚圈建设技术规范 

NY/T 2835 奶山羊饲养管理技术规范 

NY/T 2169 种羊场建设标准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16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2362 生乳贮运技术规范 

NY/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兽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4 号）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0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 1773 号《饲料原料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318 号公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 号 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08〕第 1137 号乳用动物健康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17〕第 2625 号《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019〕第 24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10〕第 1519 号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物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牧发〔2009〕4号生鲜乳收购站标准化管理技术规范 

农医发〔2017〕25 号《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农医发〔2010〕20 号《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 

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AF） 

奶业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AQ） 

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CM） 

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V） 

2021 年食物内有害物质（修订）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 2021 年第 86 号法律公告） 

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3/2013 号行政法规） 

奶类食品中致病性微生物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2016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3/2016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18 号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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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1/2020 号行政法规） 

3 术语和定义 

3.1 乳用山羊 

以产乳为主要用途的山羊。 

3.2 羔羊 

处于哺乳期的羊只。 

3.3 哺乳期 

羔羊从出生到断奶的时间，可分为初乳期(出生到5日龄)、常乳期(6～60日龄)和奶料过渡期(61～

120日龄)3个阶段。 

3.4 青年羊 

从断奶到第一次配种的公羊和母羊。 

3.5 妊娠母羊 

从配种妊娠到产羔分娩期间的母羊，可分为妊娠前期(约3个月)和妊娠后期(约2个月)2个阶段。 

3.6 泌乳期 

从母羊产羔后开始泌乳到停止产奶的时间，可分为初期(产后1～20日龄)、盛期(21～120日龄)、中

期(121～210日龄)和末期(211～300日龄)4个阶段。 

3.7 干奶期 

母羊停止产奶到下一次分娩产羔的时间。 

3.8 初乳 

母羊产羔后5日龄以内所生产的奶。 

3.9 常乳 

母羊产羔后6日龄至干奶期前所生产的奶。 

3.10 全混合日粮 

根据乳用山羊不同饲养阶段的营养需要，切断的粗饲料、青贮饲料、精饲料以及各种饲料添加剂进

行科学配比，经过饲料搅拌机充分混合后得到的全价日粮 

3.11 生乳 

从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健康奶畜乳房中挤出的无任何成分改变的常乳。产犊后五日的初乳、应用抗

生素期间和休药期间的乳汁、变质乳不应用作生乳。本技术规范中单只乳源符合《附录A（规范性附录）

乳用山羊饲养管理技术规程》的生乳。 

3.12 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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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一品种的生乳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粉状产品。 

3.13 全脂羊乳粉 

仅以羊乳为单一生乳原料，不添加任何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经浓缩、干燥制成的粉状产

品。 

3.13.1 湾区认证金标全脂羊乳粉 

全脂羊乳粉中原生乳自带的牛磺酸含量大于等于55mg/100g。污染物限量符合本技术规范17.3污染

物限量金标的规定。其他各质量要求需满足本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3.13.2 湾区认证蓝标全脂羊乳粉 

全脂羊乳粉中原生乳自带的牛磺酸含量大于等于45mg/100g，小于60mg/100g。污染物限量符合本技

术规范17.3污染物限量蓝标的规定。其他各质量要求需满足本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3.13.3 湾区认证绿标全脂羊乳粉 

全脂羊乳粉中原生乳自带的牛磺酸含量大于等于30mg/100g，小于45mg/100g。污染物限量符合本技

术规范17.3污染物限量绿标的规定。其他各质量要求需满足本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4 选址及厂区环境 

应符合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应远离畜禽养殖场，厂区内不应饲养动物。 

5 厂房和车间 

应符合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5.1 设计和布局 

5.1.1 厂房和车间应合理设计、规划和建造，与设施和设备相适应，以防止微生物污染及生长的侵害。

设计中应考虑: 

a） 潮湿区域和干燥区域应有效分隔;应有效控制人员、设备设施和物料流动造成的污染，防止易

对乳粉产生危害的微生物进入清洁作业区。 

b） 清洁作业区应防止产生冷凝水。 

c） 湿式清洁流程应设计合理，在干燥区域应防止不当的湿式清洁。 

d） 应做好穿越建筑物楼板、天花板和墙面的各类管道、电缆与穿孔间隙间的围封或密封。 

5.1.2 应根据产品特点、生产工艺以及生产过程对清洁程度的要求，结合厂房和车间的实际情况进行

合理分区，一般将厂房和车间划分为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 

a） 一般作业区包括收乳间、原料仓库、包装材料仓库、外包装车间及成品仓库等。 

b） 准清洁作业区包括原料预处理车间、原料内包装清洁或包装材料消毒或隧道杀菌区域、粉状产

品的湿法加工区域(如称量、浓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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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清洁作业区包括食品与空气环境接触且无后续杀菌或灭菌操作的工序所在的车间(如称量、混

合等)、有特殊清洁要求的辅助区域(如暂存清洁消毒后的内包装的暂存间等)、裸露待包装的半成

品贮存区、充填及内包装车间等。 

5.1.3 不同洁净级别的作业区域之间应设置有效的分隔。清洁作业区应安装具有过滤装置的独立的空

气净化系统，并保持正压，防止未净化的空气进入清洁作业区而造成交叉污染。 

5.1.4 进出清洁作业区应采取合理有效的控制措施，以避免或减少微生物及其他污染。进出清洁作业

区的人员、原料、包装材料、废弃物、设备等，应有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如设置人员更衣室更换工作

服、工作鞋或鞋套，专用物流通道以及废弃物密封防护等。对于通过管道以气流为载体输送的物料进入

清洁作业区，应对载体气流设计和安装适当的空气过滤系统。 

6 设施与设备 

6.1 基本要求 

应符合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6.2 设施 

6.2.1 供水设施 

供水设施出入口应增设安全卫生设施，防止动物及其他异物进入导致食品污染。加工用水的水质应

符合GB 5749的要求。 

6.2.2 排水设施 

6.2.2.1 排水设施应有坡度、保持通畅、便于清洗，排水沟的侧面和底面接合处应有一定弧度或采取

相应的措施防止积水的产生。作业区的排水设施应避免下水道逆流及浊气逸出，必要时应使用有水封或

有逆止阀或防回流的地漏。 

6.2.2.2 排水设施下方不应有生产用水的供水管路。 

6.2.3 个人卫生设施 

6.2.3.1 在生产场所或生产车间入口附近应设置更衣室（含更鞋或戴鞋套）、洗手和干手设施、消毒

设施。 

6.2.3.2 人员进入清洁作业区前应有必要的清洁措施，人员入口处应设置专用更衣室。进入清洁作业

区前设置手消毒设施，可不设置洗手设施。 

6.2.4 通风设施 

6.2.4.1 生产乳粉的清洁作业区的温度和湿度应可调节，并设置监控装置。 

6.2.4.2 室外进气口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动物或其他异物进入，远离污染源和排气口，并设有空气

过滤设备。排气口应装有易清洗、耐腐蚀的网罩，防止动物侵入。 

6.2.4.3 用于食品生产、清洁食品接触面和设备的压缩空气或其他气体应经过滤净化处理，以防止造

成间接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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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4 在有异味及气体(蒸汽及有害气体)或粉尘产生而有可能污染食品的区域，应有适当的排除、

收集或控制装置。 

6.2.4.5 清洁作业区应安装净化空调系统，以防止蒸汽凝结并保持室内空气新鲜；一般作业区应安装

通风设施或确保通风良好，及时排除潮湿和污浊的空气。厂房内进行空气调节、进排气或使用风扇时，

其空气应由清洁度要求高的区域流向清洁度要求低的区域，防止食品、生产设备及内包装材料遭受污染。

清洁作业区和一般作业区之间的压差应保持正压 10Pa 以上。 

6.2.4.6 生产区域与检验室的通风设施应保持相互独立。检验室通风设施的排风口不得对生产区域的

新风补充口产生污染。 

6.2.5 仓储设施 

6.2.5.1 自动化仓库的同一仓库贮存性质不同的物品时，应对自动化系统可靠性建立有效控制措施。 

6.2.5.2 冷藏(冻)库应装设可正确指示库内温度的温度计、温度测定器或温度自动记录仪，且对温度

进行监控并记录，监控频率应符合仓储产品特点。温度计、温度测定器或温度自动记录仪应定期校准。 

6.3 设备 

6.3.1 生产设备 

6.3.1.1 生产设备应有明显的运行状态标识，表明其正常、维修、停用、限定等状态，并定期维修和

保养。设备安装、维修、保养的操作不应影响产品的质量。应确保维修后的设备各项性能满足工艺要求，

必要时进行验证。因故停用的设备应做好卫生清洁和防护，并有明显标志。设备运行状态标识宜采用自

动化控制系统显示或人工标识。 

6.3.1.2 用于食品、食品接触面的压缩空气或其他惰性气体应至少经除油、除水、除菌、除尘等过滤

净化处理后方可使用(符合生产要求的外购合格产品可直接使用)。 

6.3.1.3 与物料接触的设备内壁及焊缝应光滑、平整、无死角，易于清洗、耐腐蚀，且其内表层应采

用不与物料反应、不释放出微粒及不吸附物料的材料，不应滞留或积存物料。 

6.3.1.4 贮存、运输及加工系统(包括重力、气动、密闭及自动系统)的设计与制造应易于维持其良好

的卫生状况。 

6.3.1.5 应有专门的区域贮存设备备件及必要的维修工器具，以便设备维修时能及时获得必要的备件。

应保持备件及维修工器具贮存区域清洁干燥。 

6.3.1.6 生产过程中各类热力杀菌设备应符合杀菌工艺要求，应有异常情况自动报警装置。杀菌设备

安装后应进行杀菌效果验证，确认杀菌效果符合工艺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杀菌设备的结构、管道、阀

门、杀菌控制程序等发生变化或必要时，应重新进行杀菌效果验证。杀菌设备应定期进行杀菌效果验证，

确保杀菌性能的可靠性。 

6.3.2 监控设备 

6.3.2.1 应根据生产场所环境监控、生产线在线监控等需要，配备相应监控设备和设施。 

6.3.2.2 用于监测、控制、记录的设备，如压力表、温度计、记录仪等，应定期检定或校准、维护。

鼓励采用自动记录装置记录压力、温度、时间等监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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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设备的保养和维修 

6.3.3.1 每次生产前应检查设备是否处于正常状态，防止影响产品卫生质量的情形发生；出现故障应

及时排除并记录故障发生时间、原因及可能受影响的产品批次。 

6.3.3.2 应建立设备保养和维修制度，加强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定期检修，及时记录。 

7 卫生管理 

7.1 基本要求 

应符合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7.2 清洁和消毒 

7.2.1 在需干式作业的清洁作业区(如干混、充填包装等)，对生产设备和加工环境实施有效的干式清

洁流程，应尽量避免湿式清洁。湿式清洁应仅限于可以搬运到专门房间的设备零件或者在湿式清洁后可

以立即采取干燥措施的情况。 

7.2.2 对需保持干燥的清洁作业区应采用如下措施: 

a） 采用适用于场所和设备的干式清洁流程，使用含有必要水分的消毒剂时应能够保证清洁作业面

的晾干，或不使用消毒剂在干燥状态下进行干式清洁; 

b） 在受控条件下采用湿式清洁措施时，应确保能够及时彻底的恢复设备和环境的干燥，使该区域

不被污染; 

c） 应避免在不同作业区混用清洁工具。 

d） 应制定有效的监督措施，确保人工清洁、就地清洗操作(CIP)以及设备维护等关键流程符合相

关规定和标准要求，尤其要确保清洁和消毒方案的适用性，清洁剂和消毒剂的种类和浓度适当，CIP

系统符合相关温度和时间要求。 

e） 清洁作业区应制定清洁、消毒计划，保证清洁作业区所有区域均被清洁。准清洁作业区、一般

作业区应根据需求制定清洁或消毒计划，防止交叉污染。 

f） 应做好清洁和消毒记录 

7.3 人员管理 

7.3.1 企业应建立并执行食品生产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7.3.2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生产人员，每年应当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工

作。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的人员，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

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或有明显皮肤损伤未愈合的，应当调整到其他不

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 

7.3.3 进入生产场所前应整理个人卫生，防止污染产品。 

7.3.4 进入作业区域应规范穿着洁净的工作服，并按要求洗手、消毒；头发应藏于工作帽内或使用发

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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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进入作业区域不应配戴饰物、手表，不应化妆、染指甲、喷洒香水；不得携带或存放与食品生

产无关的个人用品。 

7.3.6 使用卫生间、接触可能污染食品的物品、或从事与食品生产无关的其他活动后，再次从事接触

食品、食品工器具、食品设备等与食品生产相关的活动前应洗手消毒。 

7.3.7 非食品生产人员不得进入食品生产作业区，特殊情况下进入时应遵守和食品生产人员同样的卫

生要求。 

7.3.8 鼓励设置来访者专用更衣室或来访者专用防护服。 

7.4 虫害控制 

7.4.1 应制定和执行虫害控制措施，并定期检查。生产车间及仓库应采取有效措施（如纱帘、纱网、

防鼠板、防蝇灯、风幕等），防止鼠类昆虫等侵入。若发现有虫鼠害痕迹时，应追查来源，消除隐患。 

7.4.2 厂区应定期进行除虫灭害工作。 

7.4.3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制剂进行处理时，不应影响食品安全和食品应有的品质、不应污染食品

接触表面、设备、工器具及包装材料。除虫灭害工作应有相应的记录。 

7.4.4 使用各类杀虫剂或其他药剂前，应做好预防措施避免对人身、食品、设备工具造成污染；不慎

污染时，应及时将被污染的设备、工具彻底清洁，消除污染。 

7.5 工作服管理 

清洁作业区的员工应穿着符合该区域卫生要求的工作服(或一次性工作服)，并配备帽子、口罩和

工作鞋等。准清洁作业区及一般作业区的员工应穿着符合相应区域卫生要求的工作服，并配备帽子和

工作鞋。清洁作业区及准清洁作业区使用的工作服(包括帽子和口罩)和工作鞋不应在指定区域以外的

地方穿着。 
8 食品原料和食品相关产品 

8.1 基本要求 

食品原料和食品相关产品应符合 GB 14881 中的相关规定。仅以认证申请方自有牧场产出的生羊生

乳为原料，不允许添加其他物质。自有养殖场的基本要求应符合《附录 A（规范性附录）乳用山羊饲养

管理技术规程》的要求。 

8.2 食品原料 

8.2.1 应根据《附录 A（规范性附录）乳用山羊饲养管理技术规程》的要求符合的牧场提供生乳原料。

生乳收购站或牧场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对生乳质量和安全进行全过程统一管理，加强奶源基地

建设。 

8.2.2 使用生乳的企业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逐批检验，记录检验情况、供货方的名称以及联系方式、

进货日期等内容，并查验运输车辆，做好生乳交接记录。 

8.2.3 经判定不合格的原料应予以标识、单独存放、通知供货方，并做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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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生乳的运输和贮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企业应建立检查机制，运输和贮存生乳的容器，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运输生乳的保温奶罐或

贮运奶容器应每次清洗、定期消毒、无奶垢、无不良气味。 

b） 应查验相关记录，确认生乳的贮存、运输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及相关标准要求，应

对温度进行有效管控，做好防护，同时进行温度的监控记录。 

c） 生乳到厂后应及时进行加工，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应进行冷藏贮存，无特殊要求时，贮藏温度

不超过 7℃，同时进行温度及微生物污染程度的监测，做好记录。 

8.3 食品相关产品 

8.3.1 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8.3.2 贮藏应有专人管理，定期检查质量和卫生情况。仓库出货顺序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8.4 其他 

用于食品、内包装、清洁食品直接接触表面或设备的压缩空气或其他气体应经除油、除水、除尘、

除菌过滤净化处理，以防止污染。 

9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9.1 基本要求 

9.1.1 应符合 GB14881 中的相关规定。 

9.1.2 应遵循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的有关原则，建立并有效运行严格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明确生

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关键环节，并制定食品安全关键环节的控制措施。 

9.2 生物性污染的控制 

9.2.1 清洁和消毒 

应根据产品工艺的特点，针对生产设备和环境制定有效的清洁消毒制度，降低微生物污染的风险。

应确保清洁消毒制度的有效实施，及时验证清洁消毒效果。 

9.2.2 温度和时间 

应根据产品工艺的特点，采用适宜的温度、时间杀灭微生物或抑制微生物生长繁殖；建立温度、时

间控制措施和纠偏措施，并保留监控记。 

9.2.3 湿度 

应根据产品和工艺特点，对需要进行湿度控制区域的空气湿度进行控制，以减少有害微生物的繁殖；

制定空气湿度限值，并有效实施。 

9.2.4 空气 

9.2.4.1 生产车间应保持空气的清洁，防止污染食品。生产区域空气洁净度要求应符合 GB 12693 中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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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2 对于放置在准清洁作业区的自带净化功能且采用吹瓶、灌装、封盖(封口)一体设备和自带安

全防护功能的无菌灌装设备，应对正压保护情况进行在线监控，确保生产中内部清洁环境的有效维持；

设备的维修、保养应在非生产时段进行，生产前应重新建立无菌环境。 

9.3 化学污染的控制 

9.3.1 应建立防止化学污染的管理制度，分析可能的污染源和污染途径，并提出控制措施。 

9.3.2 应选择符合要求的洗涤剂、消毒剂、润滑油，并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使用；对其使用应做登

记，并保存好使用记录，避免污染食品的危害发生。与食品分开贮存，明确标识，并应有专人对其保管。 

9.4 物理污染的控制 

9.4.1 应建立防止异物污染的管理制度，分析可能的污染源和污染途径，并制定相应的控制计划和控

制程序。 

9.4.2 应通过采取设备维护、食品安全管理、现场管理、外来人员管理及加工过程监督等措施，最大

程度地降低食品受到玻璃、金属、塑胶等异物污染的风险。 

9.5 乳粉生产过程特殊技术要求 

9.5.1 热处理 

乳粉在喷雾干燥前应进行巴氏杀菌等杀菌处理，热处理工序应作为确保乳制品食品安全的关键控制

点。热处理温度和时间应考虑产品属性等因素(如脂肪含量、总固形物含量等)对杀菌目标微生物耐热性

的影响。应建立热处理温度、时间的控制措施和纠偏措施，实时进行监控，并保留相应监控记录。 

9.5.2 中间贮存 

湿法生产中裸露的粉状半成品若需暂存，应在清洁作业区进行。粉状半成品在清洁区外放置的，应

有严密安全的防护并保证在再次进入清洁区时有必要的清洁措施以达到清洁作业区的要求。 

9.5.3 冷却 

干燥后的裸露半成品粉末若需冷却,应在清洁作业区内冷却和密封贮存。 

9.5.4 内包装 

9.5.4.1 内包装工序应在清洁作业区内进行，进入清洁作业区的包装材料应有清洁措施。 

9.5.4.2 应采用有效的异物控制措施，预防和检查异物，并应实施过程监控和有效性验证。 

9.5.5 可参照表 A.1 的要求建立乳粉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程序，包括微生物监控指标、取样点、监

控频率、取样和检测方法、评判原则和纠正措施等。 

10 标识标签 

标签应符合GB 7718、GB 28050的规定。 

11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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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应建立原辅料进货及成品出厂检验制度，通过自行检验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对原

料和产品进行检验。 

11.2 建立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妥善保存各项检验的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 

11.3 自行检验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检验室、检验设备和检验能力，检验仪器设备应按期检定或校

准。 

12 包装、贮存和运输 

应符合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13 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13.1 应符 NY/T 3818 的相关规定。 

13.2 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当发现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存在其他不适于食用的情况时，应

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 

13.3 对被召回的食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对因标签、标识或

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食品，应采取能保证食品安全、且便于重新销售时向消费者明

示的补救措施。 

13.4 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应合理划分记录生产批次，采用产品批号等方式进行标识，便于产品追

溯。 

14 培训 

14.1 应符合 GB 14881 中的相关规定。 

14.2 应建立食品生产相关岗位的培训制度，对食品加工人员以及相关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食品

安全知识培训。 

14.3 应根据食品生产不同岗位的实际需求，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年度培训计划并进行考核，保留相关

记录。 

15 管理制度 

15.1 应制定与食品种类、生产工艺和生产规模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根据生产实际和实施情

况不断完善。 

15.2 应根据食品的特点以及生产、贮存过程的食品安全要求，建立食品安全关键环节的监控制度，并

定期检查，确保实施，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15.3 应针对生产环境、生产人员、设备及设施等建立卫生操作作业指导文件和食品安全监控制度，明

确内部监控的范围、对象和频率。 

15.4 应建立清洁消毒制度和清洁消毒用具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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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记录和文件管理 

应符合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17 产品一致性控制要求 

生产企业应从产品设计开发（如配方研发）、原料、生产投入品、生产工艺等适用的环节，对产品

一致性进行控制，以确保产品持续符合认证依据标准要求。 

生产企业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对可能影响产品一致性及产品与认证标准符合性的变更进行

控制。认证产品的变更应得到认证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生产企业应保存相关记录。 

18 质量要求 

18.1 感官要求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呈均匀一致的乳白色或乳黄色 取适量试样置于干燥、洁净的白色盘(瓷

盘或同类容器)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

和组织状态。冲调后，嗅其气味，用温

开水漱口，品尝滋味。 

滋味、气味 具有固有的乳滋味、气味 

状态 干燥均匀的粉末 

18.2 理化指标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绿标 蓝标 金标 检验方法 

蛋白质，g/100g ≥非脂乳固体
a
的34% GB 5009.5 

脂肪，g/100g ≥26.0 GB 5009.6 

水份，g/100g ≤5.0 GB 5009.3 

杂质度，mg/kg ≤16 GB 5413.30 

复原乳酸度，ºΤ 7～14 GB 5009.239 

牛磺酸，mg/100g 30 45 55 GB 5009.169 

a非脂乳固体(%)=100(%)-脂肪(%)-水分(%) 

18.3 污染物限量 

表 3 污染物限量 

项目 绿标 蓝标 金标 检验方法 

铅
a
（以 Pb计），mg/kg ≤0.02 ≤0.015 不得检出 GB 5009.12 

总砷（以 As 计），mg/kg ≤0.5 ≤0.2 不得检出 GB 5009.11 

总汞
a
（以 Hg 计），mg/kg ≤0.01 GB 5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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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以 Cr计），mg/kg ≤2.0 ≤1.0 ≤0.5 GB 5009.123 

锡（以 Sn计）
b
，mg/kg ≤250 GB 5009.16 

亚硝酸盐(以 NaNO2计)，mg/kg ≤2.0 ≤1.0 不得检出 GB 5009.33 
a
以即食状态计:按乳粉:水=1:8（质量比）冲调为即食状态 

b
限采用镀锡薄板容器包装的食品

 

污染物限量指标依据GB 2762、香港法例《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奶业规例》、澳门法

规《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中的规定，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予以确定。 

18.4 真菌毒素限量 

表 4 真菌毒素限量 

真菌毒素限量指标依据GB 2761、香港法例《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真菌毒素

最高限量》的相应规定，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予以确定。 

18.5 微生物限量 

表 5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金黄色葡萄球菌，25g 5 0 0 - GB 4789.10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25g 
5 0 0 - GB 4789.30 

菌落总数，CFU/g 5 2 5.0×10
4 

2.0×10
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1 10 100 GB 4789.3 

a
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 4789.1 和 GB 4789.18 执行。另有说明的除外。 

微生物限量指标依据 GB29921、香港食环署指引《奶业规例》、澳门《奶类食品中致病性微生物限

量》的相应规定，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予以确认。 

18.6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限量 

原料生乳中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香港法例《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农

药最高 残留限量》，兽药残留限量依据 GB 31650、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 号、香港法例《食物内有害

物质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的相应规定，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予以确认。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黄曲霉毒素M1
a
，μg/kg ≤0.5 GB 5009.24 

总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B1、B2、G1及G2之和），μg/kg ≤10 GB 5009.22 

a
以即食状态计:按乳粉:水=1:8（质量比）冲调为即食状态 



GBACA-TS02-0047-2024 

 14

 

表 6 兽药残留限量要求 

兽药名称 检测方法 限值要求 

卡巴氧及其盐、酯 GB/T 22984-2008 不得检出 

呋喃丹（克百威） GB 23200.90-2016 或 GB 31658.10-2021 不得检出 

氯霉素及其盐、酯 GB 29688-2013 不得检出 

杀虫脒（克死螨）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氨苯砜 SN/T 2219-2008 不得检出 

硝基呋喃类：呋喃西林、呋

喃妥因、呋喃它酮、呋喃唑

酮、呋喃苯烯酸钠 

GB/T 21311-2007 不得检出 

林丹 GB/T 5009.19-2008 不得检出 

醋酸美仑孕酮 GB/T 22973-2008 不得检出 

甲基睾丸酮 GB/T 21981-2008 不得检出 

群勃龙 GB/T 21981-2008 不得检出 

玉米赤霉醇 GB/T 22992-2008 不得检出 

五氯酚酸钠 GB 23200.92-2016 不得检出 

硝基酚钠 实验室内部方法 不得检出 

己二烯雌酚、己烯雌酚、己

烷雌酚及其盐、酯 
GB 31658.9-2021、GB/T 21981-2008 不得检出 

六六六 GB/T 5009.19 不得检出 

滴滴涕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除草醚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艾氏剂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狄氏剂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甲胺磷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甲基对硫磷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对硫磷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久效磷 GB 5009.161 不得检出 

苯线磷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地虫硫磷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甲基硫环磷 参考 GB 23200.116 不得检出 

硫线磷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蝇毒磷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治螟磷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特丁硫磷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三氯杀螨醇 GB/T 23210-2008 不得检出 

注：适用时，可选用符合中国大陆或港澳法规要求的其他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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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申请湾区认证的乳制品（全职羊乳粉）应按照本文件附录A规则列出的抽检项目清单进行检验。清

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和认证单元，检验应每年至少一次，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

心经过综合评估后确定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样品的检测，如果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满足检测需要时，

可以选择其它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CMA资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CMA资质认定能力附表

内。注：检验检测项目参数依据香港、澳门标准或其他原因而未列入CMA资质认定范围时，检测机构应

满足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相关规定，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认可的检

测能力范围内。 

抽样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参照本技术规范执行。当产品检测个别限值不合格,可再次作产品检测(复

测),当复测后限值仍不符合相关标准时,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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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乳粉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示例 
 

监控项目 建议取样点 建议监控微生

物 

建议监控频

率 

建议监控指标限

值 

 

 

 

环

境 

的

微 

生

物 

监

控 

 

 

产品接触表

面 a 

手套、工作服、

生产及清洁工器

具、内包材以及

其他直接接触产

品 的设备表面，

如设备连接点 

 

 

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

b 

 

 

每月不少于 1

次 

 

 

菌 落 总 数 ≤

50CFU/25cm
2
大 肠

菌 群 ≤

10CFU/25cm
2
 

与产品或产

品接触表面

邻近的接触

表面 a 

内包材外侧、控制

面板、奶缸缸口

周围、注奶 管外

侧等设备外表面 

 

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

b 

 

 

每月不少于 1

次 

 

菌 落 总 数 ≤

50CFU/25cm
2
大 肠

菌 群  ≤

10CFU/25cm
2
 

过程产品的微

生物监控 

半成品、喷粉开

机关机头尾粉等 

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 
半成品每批

次 

结 合 生 产 实 际

情 况 确 定 监 控

指 标 限 值  

表面微生物监控参照 GB 15982 中 A.3 方法采样，取样面积小于 25cm
2
时，以 25cm

2
计，菌落

总数按 GB 4789.2 计数，大肠菌群按 GB 4789.3 计数。监控时，若发现存在潜在风险时，

建议取样面积增加到 10cm×10cm(100cm
2)，控制要求则相应加严。 

环境监控中可以对肠杆菌科进行监控，监控指标值应经过安全评估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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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乳用山羊饲养管理技术规程 

1 场址选择与圈舍建设 

1.1 场址选择 

1.1.1 羊场场址选择及建设应符合 NY/T 1178《牧区牛羊棚圈建设技术规范》、农医发〔2010〕20 号

《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NY/T 1167《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的要求。 

1.1.2 拟建羊场及周边地区应无乳用山羊重大疫病、急性传染病暴发的历史。 

1.1.3 羊场四周应建有隔离设施，如围墙、生物围栏等。应有利于打造完全封闭、独立的内部环境，

杜绝外来疾病对羊场内部的侵袭，便于对羊群疫病的管控。 

1.2 羊舍建筑和设施 

1.2.1 圈舍布局应合理、功能分区、间隔适当、相对独立，并考虑采食空间、饮水空间、活动空间、

保温通风等与动物福利相关的要求。 

1.2.2 羊场应设有弱、残、伤、病羊只特别护理区，并与其它羊舍隔开。 

1.2.3 羊舍应保温隔热，地面和墙壁应易于清洗、消毒。圈舍通道、食槽、围栏、圈门、地面等无尖

锐突出物，墙角、破损的铁栏或机器不会造成羊只伤害。 

1.2.4 羊舍及舍内设施设备应使用无毒无害的材料，应能符合羊只不同生产阶段的要求，且维护良好。 

1.2.5 羊场应有完善的人员、羊群、车辆、器械、环境消毒设施设备。 

1.2.6 羊场内的电器设备、电线、电缆应符合相关规范，且有防护措施防止羊只接近和啮齿类动物的

啃咬。 

1.2.7 羊场应设立专门的兽医处置室、病理解剖室、兽药仓库，应建立专门的无害化处理设施，并保

证其正常运转。 

1.2.8 羊场建设应符合 NY/T2169 的规定，并有专用通道衔接挤奶厅(站)。 

1.2.9 挤奶厅(站)的卫生条件要求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牧发〔2009〕4号的规定。 

2 饲养条件 

2.1 饲养空间 

2.1.1 应为羊只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羊舍内休息区域的空间应能保证所有羊只同时起卧。 

2.1.2 羊只舍饲所需最小饲养空间应符合表 B.1 要求： 

表 B.1 羊只所需最小饲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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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和体重(kg) 最小饲养空间面积（m
2
/只） 

种公羊 2.0 

妊娠前期母羊 1.0 

妊娠后期母羊 1.2 

哺乳羔羊 0.6 

哺乳母羊 2 

育成羊 0.8 

2.1.3 应为羊只提供运动场所，场所面积应为圈舍面积的 2.5 倍以上。 

2.2 休息区域/地面 

2.2.1 应为羊只提供干燥、舒适的休息区域。 

2.2.2 羊只休息区地面应做防滑处理或铺设砖面，应提供卫生、舒适、充足的垫料，并保证及时补充、

定期更换。 

2.2.3 应设置专门的排污区域，休息区域的地面应向排污区倾斜。 

2.2.4 运动场所应保持干燥、排水良好。 

2.2.5 羊场环境符合 NY/T388《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2.3 围栏与隔断 

2.3.1 羊场安装的围栏与隔断不应对羊只造成皮肤划伤或头、角夹卡等伤害。 

2.3.2 羊场使用的电围栏应为安全电击，不应使羊只产生过度不适。 

2.3.3 应适时检查和维护所有围栏和隔断。 

2.4 粪污处理 

2.4.1 羊场应有废弃物处理方案，并对羊场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避免污染环境，防止疫病传播。 

2.4.2 集约化羊场应有专门的堆粪场及粪污处理设施，应按 NY/T1168 标准的要求及时处理粪污。 

3 饲料和饮用水 

3.1 饲料 

3.1.1 饲料应以青、粗饲料为主，据羊群品种特性和不同生理阶段的要求合理搭配精饲料以满足其能

达到维持良好身体状况的需要量。羊场使用储备草料应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饲料原料应符合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09 号《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农村部部发布的《饲料原料目录》及其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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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羊场购入的饲料，应有供方饲料原料成分及含量的文档记录；自行配料时，应保留饲料配方及

配料单，饲料原料来源应可追溯。 

3.1.3 羊场不得使用变质、霉败或被污染的饲草料，禁止使用乳品以外的动物源性饲料。 

3.1.4 饲料中不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10〕第 151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

告〔2019〕第 246 号目录中所列出的物质。 

3.1.5 饲料中应有足够的纤维性物质供羊只反刍，粗饲料占比应达到 60%-70%。 

3.1.6 使用饲料添加剂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09 号《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部发布的《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17〕第

2625 号的规定。 

3.1.7 青、粗饲料与精饲料应分开加工备用，提倡按照饲养标准加工配制全混合日粮。 

3.1.8 用于不同种类羊只的特定饲料应标识清晰，分开存放。 

3.1.9 原料库应与成品库分开，防止霉烂、潮湿和混入杂质。 

3.1.10 用于治疗用的加药饲料应分开储藏，并标识清晰易于识别。 

3.1.11 所有盛装饲料的容器和运输饲料的工具应定期清洗消毒。 

3.2 饮用水 

3.2.1 羊场每日应向所有羊只提供充足、清洁、新鲜的饮用水。羊只饮用水质应符合 NY 5027 的要求。 

3.2.2 应根据不同的饲料、年龄和生理阶段，确保所有羊只随时有足量的饮用水可饮用。 

3.2.3 饮水设施的设计应预防羔羊溺水。 

3.2.4 所有饮水设备应保持洁净，供水系统应定期维护和消毒。 

3.2.5 羊场应有应急供水措施，以便各种原因造成供水中断时应急使用。 

3.2.6 冬季应供应温水。 

4 养殖管理 

应建立日常养殖管理技术规程，对不同生长周期的养只进行标准化管理，相关管理要求应符合NY/T 

2835、GB/T 20014第6、第7部分的要求。 

4.1 饲养管理 

4.1.1 泌乳母羊的饲养管理 

4.1.1.1 泌乳初期 

4.1.1.1.1 产后 3日之内，任母羊自由采食优质青干草，喂给少量精饲料和多汁饲料。 

4.1.1.1.2 产后 4日以后，逐渐增加多汁饲料、精饲料、青贮饲料喂量。在精饲料喂量增加过程中，

如发现母羊的乳房、食欲和粪便状况表现异常，应立即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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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3 产后 5日以后，开始定时进行机器挤奶或手工挤奶，每日挤奶次数为 2次。 

4.1.1.1.4 产后 14 日以后，把精饲料增加到正常喂量，达到每日每只 0.5～0.7kg，干物质采食量达

到体重的 3～4%。 

4.1.1.2 泌乳盛期 

4.1.1.2.1 产后 21 日开始，随着日产奶量上升，每日每只母羊增加精饲料 50～80g，达到每产 1kg 奶

的精料喂量为 0.35kg 时，停止增料，并维持较长时间。 

4.1.1.2.2 饲草料要求适口性好、种类多、质量好。应做到定时定量，保证充足饮水和食盐供给。 

4.1.1.2.3 可在精饲料中添加 1%的小苏打，防止瘤胃积食或酸中毒。 

4.1.1.2.4 机器挤奶次数保持为每日 2 次，手工挤奶次数可调整为每日 3次。 

4.1.1.3 泌乳中期 

4.1.1.3.1 不得随意改变饲料、饲养方法及工作日程。 

4.1.1.3.2 多供给营养丰富、适口性好的青绿多汁饲料。 

4.1.1.3.3 保证饮水清洁，自由饮用。每日挤奶次数为 2次。 

4.1.1.3.4 后期适当减少低产母羊的精饲料供应量。 

4.1.1.4 泌乳末期 

4.1.1.4.1 随着产奶量下降，应继续减少精饲料喂量，多喂给优质粗饲料。 

4.1.1.4.2 及时发现发情母羊。对第一次参加配种的母羊，可利用试情公羊进行发情鉴定。 

4.1.1.4.3 适时安排配种，即早上发现的发情母羊，当日下午配种；下午发现的发情母羊，次日早上

配种。采用人工辅助配种方式提倡重复配种法，即第一次配种后 6～8h，再用同一只公羊复配。采用人

工授精配种方式应符合相应技术要求。 

4.1.1.4.4 按月检查母羊返情及流产情况，对经两个情期配种未孕的母羊应及时检查和治疗。 

4.1.1.5 干奶期 

4.1.1.5.1 高产母羊应实行逐渐干奶方法。在计划干奶前 10～15 日开始变更饲料，逐渐减少多汁饲料

喂量，限制精饲料和饮水，减少挤奶次数，直至终止泌乳。 

4.1.1.5.2 低产母羊应实行快速干奶法。在预定干奶的当日，充分按摩乳房，将乳挤净后即可停止挤

奶。同时停喂多汁饲料，控制精料和饮水。 

4.1.1.5.3 在干奶过程中，如发现乳房出现红肿、热、疼或奶中混有血液凝块时，不应停止挤乳，待

恢复正常后再行干奶。 

4.1.1.5.4 产前 20 日要适当减少粗饲料给量，增加精饲料喂量。体重 60kg 左右的母羊给精饲料 0.6～

0.8kg。产前乳房肿胀严重的母羊，要控制精饲料喂量。 

4.1.1.5.5 不应饮用冰冻的水，不应空腹饮水，水温以 10℃以上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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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羔羊和青年羊培育 

4.1.2.1 羔羊 

4.1.2.1.1 新生羔羊要擦净口、鼻周围黏液，在距脐部 3cm 处剪断脐带，并用 5%碘酊消毒。羔羊能站

立时，擦净母羊乳房，挤去头两把奶，再辅助羔羊吃到初乳，并进行临时编号。 

4.1.2.1.2 初乳期羔羊应保留在产房，跟随母羊自然哺乳，要做到早吃、勤吃、多吃。 

4.1.2.1.3 常乳期羔羊应与母羊分开，转入羔羊舍进行人工喂奶。每日应进行 1～2 次驱赶运动。 

4.1.2.1.4 开始喂奶时，奶温控制在 38℃左右，把奶放入碗中，让羔羊做吮吸练习。待教会后，再把

盛奶的器皿放到固定架上让羔羊自由饮用，每日喂奶次数不应低于 3 次，哺乳做到定时、定温、定量、

定质。 

4.1.2.1.5 羔羊 10 日龄左右应进行去角、佩戴永久性耳标和训练吃优质青干草，14 日龄开始教吃精

饲料，30日龄后开始喂青绿饲料。 

4.1.2.1.6 羔羊 2月龄以前应饮用温开水，至断奶可自由饮用常温水。 

4.1.2.1.7 羔羊 2月龄以后逐步减少喂奶次数和奶量，断奶前的日粮完全过渡到饲草料。 

4.1.2.2 青年羊培育 

4.1.2.2.1 日粮应以优质青粗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精饲料喂量为每日每只 0.25～0.45kg。 

4.1.2.2.2 公、母羊应分群饲养，每日强制运动 1.5h 左右，膘情体况控制在中等以上。 

4.1.2.2.3 母羊应在 8月龄、体重达到 30kg 以上时安排配种；公羊应在 10 月龄、体重达到 40kg 以上

参加配种。 

4.1.3 种公羊饲养管理 

4.1.3.1 配种期 

4.1.3.1.1 合理调整饲喂方案。混合精料中蛋白质含量应占 20%左右；青粗饲料要体积小和适口性好，

并保障矿物质和维生素的供给量。 

4.1.3.1.2 青年羊与成年羊应分圈饲养。每日喂料 2～3次，自由饮水，运动量控制在 2h左右。 

4.1.3.1.3 配种季节宜在每年 8～11 月份，应根据系谱等信息提前制订选配计划。 

4.1.3.1.4 采用人工辅助交配方法，公母比例为 1:20～30。提倡采用鲜精稀释人工授精技术。 

4.1.3.1.5 应控制配种强度，每日配种或采精 2次，每周至少安排休息 2日。 

4.1.3.1.6 配种结束后，应适当加强运动，逐渐减少精饲料喂量，直至达到非配种期饲养水平。 

4.1.3.2 非配种期 

4.1.3.2.1 应采用集中饲养方式。每日喂料 3～4 次，自由饮水，并保持适当的运动量。 

4.1.3.2.2 饲喂方案应以优质青粗饲料为主，适量补充精饲料。 

4.1.3.2.3 进入配种期前 1.5 个月，逐步调整为配种期饲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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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挤奶操作与卫生要求 

5.1 基础设施 

5.1.1 规模养殖场(小区)应建有挤奶厅或挤奶间，配备待挤区、储奶间、设备间、更衣室等设施。应

有瓷砖墙裙，地面防渗防滑，下水道保持通畅。 

5.1.2 生鲜乳收购站的建造位置、道路分区、墙壁地面、配套设施和粪污处理等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农牧发〔2009〕4 号的要求。 

5.2 机械设备 

5.2.1 挤奶方式分为手工挤奶和机械挤奶。规模养殖场应采用机械挤奶。挤奶设备类型主要有移动式

挤奶车和固定式挤奶台。前者适于产奶母羊 100 只左右的羊场，后者适于产奶母羊 200 只以上的羊场。 

5.2.2 挤奶厅应根据饲养规模、单班挤奶时间确定挤奶位数。用于收集生鲜乳的管道、储奶罐、运输

罐及相关部件的材质应符合 GB/T 8186 的规定。 

5.2.3 每日定时检查挤奶设备的真空泵、集乳器等主要部件，每年定期由专业技术工程师对设备进行

一次全面检修与保养，确保正常运转。 

5.3 人员要求 

5.3.1 工作人员每年至少应体检一次，应有健康合格证。应建立员工健康档案。 

5.3.2 羊场管理者应熟悉奶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熟悉生鲜乳生产、收购相关专业知识。 

5.3.3 挤奶人员须保持相对稳定，挤奶前应修剪指甲，穿着经过消毒的工作服、工作鞋以及工作帽，

洗净双手，并经紫外线消毒。 

5.4 操作规范 

5.4.1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乳用山羊不得入厅挤奶： 

a） 正在使用抗菌药物治疗以及不到规定的停药期的羊； 

b） 产羔 5日内的羊； 

c） 患有乳房炎的羊 

d）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08 第 1137 号}相关规定的羊。 

5.4.2 挤奶机开动后，检查机器是否正常。适宜的参数是：脉动真空度为 45～50kPa，脉动频率为每

分钟 85～90 次，节拍比为 60/40。 

5.4.3 挤奶前，先用 35～45℃温水清洗乳房、乳头，再用专用药液药浴乳头 15～20s，最后用专用毛

巾擦干。药浴液应在每班挤奶前现用现配，并保证有效的药液浓度。 

5.4.4 手工将头三把奶挤到专用容器中，检查是否有凝块、絮状物或水样物，乳样正常的羊方可上机

挤奶。乳样异常时，应对羊只单独挤奶，单独存放，不得混入正常生鲜乳中。 

5.4.5 应将奶杯稳妥地套在乳头上。挤奶时间为 3～5min，出奶较少时应对乳房进行自上而下地按摩，

防止空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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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挤奶结束后，应在关闭集乳器真空 2～3s后再移去奶杯，并再次进行乳头药浴浸泡 3～5s。 

5.4.7 手工挤奶应采用拳握式，开始用力宜轻，速度稍慢，待排乳旺盛时，加快挤乳速度，达到每分

钟 80～110 次，最后应注意把奶挤净。 

5.4.8 挤出的生鲜乳应在 2h 之内冷却到 0～4℃保存。储奶罐内生鲜乳温度应为 0～4℃。 

5.5 质量检测 

5.5.1 生鲜乳的常规检测应按 GB 19301 的规定执行。 

5.5.2 生鲜乳在储奶罐的储存时间不应超过 48h，储存和运输应符合 NY/T 2362 的要求。 

6 疾病与防治 

6.1 应定期对料槽、饲料车、料箱等用具进行消毒，定期进行带羊环境消毒，减少环境中的病原微生

物。消毒剂应选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规定的高效、低毒和低残留消毒剂。 

6.2 羊场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宜的疫苗、免疫程序和免疫方

法，进行疫病的预防接种工作。 

6.3 羊场应根据我国《动物防疫法》及配套法规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疫病监测方案，开展

疫病监测，确保羊场无传染病发生。 

6.4 从场外采购种羊或羔羊时，要确保是非疫区货源，进场后先在隔离羊舍隔离观察 15日，经兽医防

疫人员确定无状况后转入生产区。 

6.5 应每日检查羊群，确保羊只无受伤、生病和痛苦的征兆。 

6.6 发现病羊应及时隔离，同群圈舍应带羊进行消毒，并及时查找原因，及时诊断，及时治疗。 

6.7 应设立专门的治疗圈对伤病羊只进行隔离治疗，每日应至少进行两次检查。 

6.8 治疗圈应通风良好，温暖干燥并为伤病羊提供适宜的休息区。治疗圈在重新使用前，应腾空并彻

底清扫消毒。 

6.9 使用兽药应按照 NY/T 5030 的要求。所有兽药均应符合《兽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4 号）

的要求，应是来自具有《兽医生产许可证》，并获得农业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 GMP 证书》的兽

药生产企业，或农业部批准注册进口的兽药。严格执行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兽药休药期。 

6.10 对治疗无效的羊只应立即征求兽医的处理意见，并实施人道宰杀。宰杀后要按照兽医卫生要求对

死羊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 

7 卫生和有害生物防治 

7.1 卫生管理 

7.1.1 羊场应制定并实施适合本场的卫生规范，所有场地、设备设施应清洁且维护良好。 

7.1.2 羊场应定期为圈舍进行消毒处理，当圈舍腾空后，应对其场地、设施设备等进行彻底的清洗和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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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所有运送、储存饲料的工具以及用于加工饲草饲料的设备应清洁卫生。为防止交叉污染，特别

注意多用途装载设备的清洁。 

7.2 有害生物控制 

7.2.1 羊场所有出入口应适当保护，防止啮齿动物和鸟类侵入。 

7.2.2 应有诱饵方位图，诱饵的放置方式应避免羊只的接近。 

7.3 病死羊的处理 

7.3.1 病死羊的处理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农医发〔2017〕25 号《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

术规范》、GB 18596《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要求。 

7.3.2 应有受控的专用场所或容器储存病死羊。该场所或容器应易于清洗和消毒，远离羊栏。 

8 生产记录档案 

8.1 羊场生产记录内容 

8.1.1 育种与繁殖记录应包括品种、数量、种羊系谱、配种繁殖记录和生长发育等。 

8.1.2 奶羊进出场记录应包括羊只来源、进出场时间、出售去向和购羊者信息等。 

8.1.3 投入品使用记录应包括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等物品的来源、名称、使用对象、时间和用量，

以及饲草料储备、入库和使用情况。 

8.1.4 生鲜乳生产记录应包括挤奶设备保养维修、个体产奶量和生鲜乳储存等。 

8.1.5 卫生防疫治疗记录应包括检疫、免疫、消毒、发病、治疗、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况。 

8.2 生鲜乳销售检测记录 

8.2.1 生鲜乳销售记录应载明生鲜乳装载量、装运地、运输车辆牌照及准运证明、承运人姓名、装运

时间、装运时生鲜乳温度等。 

8.2.2 生鲜乳检测记录应载明检测人员、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和检测时间等。 

8.3 记录管理与可追溯体系 

8.3.1 建立健全生产记录档案管理制度，设专人负责，妥善保管各种生产记录和生鲜乳销售检测记录。 

8.3.2 定期对各种原始记录进行统计分析，查找问题，及时采取改善措施。 

8.3.3 羊群的来源地、药物使用、健康计划、卫生管理、出栏等过程应予以准确记录，并可追溯。 

8.3.4 羊场的养殖、用药等过程的所有记录应至少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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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本章节适用于指导湾区认证机构实施本文件适用产品认证审核的技术指南，也适用于申请本文件适

用产品湾区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用于明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相关要求的技术指南。 

B.1 现场审核技术指南 

B.1.1 现场审核活动安排及实施 

应覆盖本文件第4-19章节与申请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相适应的所有要求。可参考如下表格内容。 

项目 符合情况 

1) 选址及厂区环境 是  否  不适用  

2) 厂房和车间 (包括设计布局、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是  否  不适用  

3) 设施(包括供水设施、排水设施、个人卫生设施、通风设施、仓

储设施等) 

是  否  不适用  

4) 设备(包括生产设备、监控设备、设备的保养和维护等） 是  否  不适用  

5) 卫生管理  (基本要求、清洁和消毒、人员管理、虫害控制、工

作服管理等) 

是  否  不适用  

6) 食品原料和食品相关产品  (包括基本要求、食品原料、食品相

关产品、其他等) 

是  否  不适用  

7)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包括基本要求、生物性污染的控制、

化学污染的控制、物理污染的控制、乳粉生产过程特殊技术要求

等) 

是  否  不适用  

8) 标识标签 是  否  不适用  

9) 检验 是  否  不适用  

10) 包装、贮存和运输 是  否  不适用  

11) 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是  否  不适用  

12) 培训 是  否  不适用  

13) 管理制度  是  否  不适用  

14) 记录和文件管理  是  否  不适用  

15) 产品一致性控制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16) 质量要求（包括抽样要求、产品检测、质量监控要求等）  是  否  不适用  

B.1.2 产品认证标识及质量技术文件、记录的审核 

应覆盖本文件第4-19章节与申请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相适应的所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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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认证机构应基于风险评估的原则，综合考虑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特性，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任，

应形成抽样检测项目清单，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 

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a) 应包含本文件第 5 章节风险项目（由认证机构评估风险项目）； 

b) 应包含过往连续 2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风险监测项目的要求； 

c) 应包含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如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不超过 10 项，应包含全部项目；如企业

承诺的检测项目超过 10项，则从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挑选 10个项目组成项目清单； 

d)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有原料及加工过程带入风险的项目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B.3 抽样检测采信原则要求 

B.3.1 采信的检测报告由认证企业自主提供，检测报告的样品应能准确识别为申请认证的产品类别。应

按申请的产品类别分别实施采信。 

B.3.2 采信依据本附件 B.2 的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实施。 

B.3.3 采信的项目可分布在不同产品生产批次的检测报告中，但相互关联和干涉的检测项目应在同一份

检测报告中。 

B.3.4 采信的检测报告应为 1 年内同类别产品（仅限于工艺和配方一致，包装规格、形式不同的产品）

有效的检测报告。 

B.3.5 本文件第 19章节所述检测项目，被采信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应获得 CMA 资质认定或 CNAS 实验室

认可，采信的检测项目应在认定或认可范围内。 

B.3.6 认证机构采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拟采信的检测报告实施风险分析，对虽符合上述采信条件但

仍具有采信风险的检测报告及项目予以排除。 

B.4 产品应满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应将本文件第18章节的规定内容纳入湾区认证产品的产品执行标准，以满足粤港澳三地的法律法规

及技术标准要求。 

 

 


